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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彦淖尔市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
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(试行)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进节约用水工作，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结构

调整，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

机制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4〕81号）要求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

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水利厅关于建立健全内

蒙古自治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的通知》

（内发改价字〔2018〕894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、内蒙

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实行

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内水资〔2025〕

88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巴彦淖尔市城镇非居民用

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

试行方案》）

一、总体要求

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，要以保障

非居民用户合理用水需求为前提，以严格用水定额管理为依托，

以改革完善计价方式为抓手，通过健全制度、完善标准、落实责

任等手段，提高用水户节水意识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

量发展。各旗县区要进一步促进节约用水，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

作用和用水定额的引导作用，全面落实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

累进加价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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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原则

一是坚持因地制宜。各旗县区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

、水资源禀赋条件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科学制定水价细则政

策。

二是保障合理需求。在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、引导并促进节

约用水的同时，要保障非居民用户的合理用水需求。

三是积极稳妥推进。立足本地用水结构，对重点行业和用水

大户实行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。加快完成“一户一表、抄表到

户”改造，不断积累经验，完善政策，逐步扩大实施对象范围，

循序渐进、全面推开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施范围

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实施范围为使用城

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。市政、环卫、绿化、消防

等公共用水暂不执行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。

（二）定额确定

1.城镇非居民用水定额：执行《内蒙古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

标准》（DB15/T 385—2020）通用值标准。对于该定额标准未涵盖

的行业用水标准，应按照国家相关行业用水定额规定执行。

2.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定额：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

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办法(试行)》第五条执行，即《黄

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》（GB45669—2025）和《黄河流域服务业用

水定额》（GB45670—2025）发布实施后,宽松于强制性用水定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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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国家和自治区级用水定额标准不再适用,按强制性用水定额执

行;自治区级用水定额严于强制性用水定额的,按自治区级用水

定额执行。

3.特殊情形：对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和国家行业用水定

额标准均未明确规定的，参照其他地区同类行业用水定额标准或

同行业先进水平执行。

（三）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

1.非居民用水：经营、行政事业和工业用水等。

（1）原则上水量按三档划分：水量基数为行业用水定额水

量或水行政部门下达的计划用水量；基本水价（一档水价）是保

证用水单位正常的生产、经营需要，执行规定的到户水价。

（2）第一档水量为超过行业用水定额水量或水行政部门下

达的计划用水量，超定额（计划）水量20%（含）以下，加价标准

为一档水价的0.5倍。

（3）第二档水量为20%以上至40%（含）的水量部分，加价标

准为一档水价的1倍。

（4）第三档水量为40%（含）以上的水量部分，加价标准为

一档水价的2倍。

2.特种行业用水：洗车、洗浴、高尔夫球场、滑雪场、纯净

水制造等高耗水服务业用水。

（1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定额标准或水行政部门下达的计

划用水量；基本水价（一档水价）是保证用水单位正常的生产、

经营需要，执行规定的到户水价。



4

（2）第一档水量为超过行业用水定额水量或水行政部门下

达的计划用水量，超定额(计划)水量20%(含)以下，加价标准为

一档水价的1倍。

（3）第二档水量为20%以上至40%（含）的水量部分，加价标

准为一档水价的2倍。

（4）第三档水量为40%（含）以上的水量部分，加价标准为

一档水价的3倍。

3.“两高一剩”行业：高耗能、高污染、产能严重过剩等行

业。

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、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内水资〔2025〕88号），分档水量按照《

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办法(试行)》第

五条执行，即《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》（GB45669—2025）和

《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》（GB45670—2025）发布实施后,

宽松于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原国家和自治区级用水定额标准不再

适用,按强制性用水定额执行;自治区级用水定额严于强制性用

水定额的,按自治区级用水定额执行。基本水价（一档水价）按照

各旗县区工业用水价格执行；第一档超定额(计划)水量20%(含)

以下，加价标准为一档水价的1倍。第二档水量为20%以上至40%(

含）的水量部分，加价标准为一档水价的2倍。第三档水量为40%(

含）以上的水量部分，加价标准为一档水价的3倍。

（四）加价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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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居民用水超定额（计划）累进加价仅为基本水价加价，不

包含水资源税、污水处理费和各种附加。

（五）计费周期

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计量缴费以年度作

为一个周期进行核定。

（六）定期评估和用水计划调整

旗县区各部门根据本部门职责和地区实际情况，做好定期成

本监审和用水计划。每三年对本地区城镇供水价格制定执行、用

水计划、行业运行状况及风险等进行定期评估，提出优化水价方

案和用水计划方案，并向当地政府报告。

（七）城镇公共供水企业负责供水范围内非居民用水户超定

额超计划累进加价水费的征收。
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收入主要作为供水企业

收入，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、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升等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。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

责任主体，细化任务分工。各旗县区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，建立

协同工作机制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各部门做好城镇用水加价标准

等制定工作;城镇供水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做好非居民用水超定额

（计划）累进加价具体分档水量、计费周期和加价收入资金使用

监管等工作，督促企业做好“一户一表”改造；水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做好非居民用水定额（计划）核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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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进价格成本监审和信息公开。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

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的同时，要加强对供水企业价格成本

监审的常态化管理，进一步健全供水企业信息披露机制，继续推

进供水企业成本公开和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公开，扩大公众参与范

围和程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完善配套措施。各旗县区要多渠道筹集资金，加快完

善用水计量设施，积极推行智能化管理，提高用水计量效率和精

准度，为建立健全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提供更有利的基础

条件。逐步理顺城镇供水价格体系，建立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

、价格调整的长效机制。在统筹研究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、污

水处理费、水资源税等政策基础上，创新体制和机制，积极推进

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的落实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落实。市发改、城镇供水主管部门加强对各

旗县区的工作指导、督导和检查，督促各旗县区将建立健全非居

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，取得实

效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旗县区要加强舆论宣传，强化水情

教育，大力宣传我市水资源紧缺现状，引导各用水主体树立节水

观念，提高节约用水自觉性。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政策解读，适时

宣传政策成效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凝聚各方共识，创造良好舆

论氛围。

本《试行方案》实施期间，如遇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政策调

整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
